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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欧洲正成为众多中国企业投资和产品推广的

热土。但有一个现实问题：因保护意识薄弱，经验不足，诸多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脚步

受阻于专利纠纷，这其中又以通讯和电子等领域最为突出。 

  

 如何才能从容应对欧洲的专利诉讼？了解欧洲专利是关键。 

  

如何申请欧洲专利如何申请欧洲专利如何申请欧洲专利如何申请欧洲专利 

  

 如果你是权利人，你在欧洲申请获得专利保护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向欧洲专利局

申请欧洲专利；二是向各欧洲国家的专利机构分别申请其国内专利。 
  

 此前，欧洲各国的专利保护基于各国的专利法和专利制度。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要求欧洲各国加强合作，并打破专利保护的地域限制，建立统一的欧洲专利制度。《欧洲

专利公约》（“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简称“EPC”）于 1973 年应运而生，并

于 1977 年正式生效。该公约旨在为欧洲范围内专利的授予制定单一程序和共同的标准。 

  

 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的规定，欧洲商标局基于该公约，对于有创造性并且能在工业

中得以应用的新发明授予的专利称为欧洲专利。欧洲专利与缔约国授予的该国专利具有同

样的效力，保护期限为 20 年。 

  

 申请欧洲专利时，申请人首先需向位于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局递交专利申请。该申请通

过审核后，申请人需指定要求获得发明保护的一个或几个缔约国（“指定国”），并履行

相应登记手续。由此，该发明人将取得与指定国国内专利同等效力的专利权。值得注意的

是，欧洲专利并没有取代成员国国内专利，而是与之并存。申请人仍然可以选择通过欧洲

各国国家专利局的程序，取得其国内专利保护。 

  

 申请欧洲专利的单一程序与分别申请国内专利的程序相比，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

本，确保了同一专利技术在不同缔约国的专利审批结果一致。欧洲专利正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发明者，并逐渐成为欧洲专利保护的重要途径。截止 2005 年底，《欧洲专利公约》的

成员国在拉脱维亚的加入后已增至 31 个，欧洲专利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新规正在酝酿新规正在酝酿新规正在酝酿新规正在酝酿 
  

 《欧洲专利公约》只是欧洲专利制度统一进程中的一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

限性。例如，其主要涉及欧洲专利的审查、授予、异议和申诉，对于侵权诉讼和保护措施

并无强制性规定，同时，也未指定专属管辖欧洲专利纠纷的仲裁机构或法院。也就是说，

欧洲专利局并不负责受理该欧洲专利在指定国国内发生的专利撤销申请和专利侵权诉讼，

为此，当事人只能诉诸于指定国国内专利机构或法院，依据其国内专利法律制度予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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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因地区性差异，一项欧洲专利在不同指定国所能获得的保护程度不同，这无疑导致了

诉讼成本的提高和诉讼结果的不确定。 

  

 为解决上述问题，欧洲专利局正致力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欧洲专利诉讼制度，《欧洲专

利公约》的缔约国提议签订《欧洲专利诉讼条约》（“European Patent Litigation 

Agreement”简称“EPLA”)，以加强欧洲专利的保护和欧洲专利制度的完整性。在这一

条约框架下，欧洲专利侵权诉讼和撤销申请将由统一的欧洲专利法院受理，其裁决结果将

在所有签约国自动生效。 

  

 遗憾的是，有关《欧洲专利诉讼条约》议案何时能够通过并生效目前还是未知数。 
  

打造自己的诉讼策略打造自己的诉讼策略打造自己的诉讼策略打造自己的诉讼策略 
  

 欧洲专利诉讼对侵权人或竞争对手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胜诉后权利人可获得可观的

赔偿金，因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如上所述，欧洲专利诉讼只能在发生侵权的指定国国内

法院分别进行，事实上就同一项欧洲专利的诉讼，可能会同时在几个国家的法院进行。 
  

 在此情况下，应当事先考虑几个问题：侵权行为发生在哪些国家；侵权产品的制造和

分销是否在一个国家；应当在哪些国家起诉；就个案而言，哪个国家的专利实体法律对自

己更有利，胜诉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能够胜诉，从哪个国家法院所能获得的损害赔偿金更

多，获得的强性保护措施更有力；哪个国家诉讼程序最快捷，诉讼费用更低。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分析具体案情和各相关指定国专利诉讼法律制度的差异，这往

往要求助于在欧洲专利诉讼方面具备精深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律师。 
  

 有些策略可以提供给中国企业借鉴：如果决定在多个国家分别开展专利诉讼活动，应

当尽早部署整体诉讼方案；应当尽力确保在欧洲各国同时进行的法律行动相互协调，所提

交的文字和言辞材料之间相一致；在一个国家的诉讼中被采用的证据或所取得的结论，往

往可能同样适用于在其他国家就同一专利进行的诉讼；在庭审之前应当做好充足准备，就

对方的行动尽快做出反应，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在专利诉讼中即使成为被指控侵权的一

方，也应当积极行动，以争取主动地位，例如提出专利异议或撤销申请，或做出非侵权声

明。 
  

 不难看出，通过欧洲专利的单一申请，同时在多个指定国取得与其国内专利权同等效

力的保护。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基于各国专利法律制度的差异和联系，制定出

最有利于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整体专利保护和诉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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